
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註冊須知 
正式上課日期：102 年 9 月 16 日 

註冊繳費截止日：102 年 9 月 9 日 
依本校學則規定：未依規定完成註冊手續者，即令退學 

102 年 8 月 21 日修訂 

事項 說    明 承辦 

註冊 
程序 

1. 一般生：依「繳費」說明於 102 年 9 月 9 日晚上 12:00 前完成繳費 
2. 學雜費減免生：持減免後註冊繳費單繳費；申請減免資格異動或新申請

者，請於 102 年 9 月 1 日前將相關申請文件親自繳交或用掛號方式郵寄

至教務處註冊組(950 台東市正氣北路 889 號)，經審核後再持新註冊繳

費單於 9 月 9 日前完成繳費 
3. 就學貸款生：持銀行就學貸款通知書學校存執聯與註冊單於開學後一週

內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就學貸款，及繳交銀行未貸部分，才算完成

註冊手續。 
4. 完成上列程序者，請於 9 月 18 日前由班長收齊學生證、繳費收據影印

本(繳交後不退回)，送到教務處註冊組加蓋註冊章，完成註冊程序 

註冊組 
2150 

 
課外活

動組 
2221 

繳費 

1. 免到校，請於 102 年 8 月 20 日後直接上網列印註冊繳費單 
網址：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twbank.net/index.aspx（或至學校首頁

→學費專區→台灣銀行學雜費入口網→學生登入，輸入身份證字號、學

號及生日(例如：78 年 2 月 9 日＝0780209)，即可從選項中下載列印 
2. 繳交學雜費方式： 

(1) 超商、郵局或金融機構繳費：持網路下載的註冊繳費單繳費 
(2) 各行庫自動櫃員機轉帳 
(3) 信用卡網路繳費 
(4) 信用卡語音繳費 

3. 繳費收據遺失概不補發，請妥善保存 
※每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及繳費證明，若為超商、郵局或銀行繳費者，可自行至

「印註冊繳費單」，登入列印「繳費證明」。 

總務處 
出納組 
2330 

學雜費

減免 

1. 公告註冊繳費單均已享減免優惠，請確認減免資格是否有誤 
2. 欲新申請學雜費減免，或異動減免資格者，請上教務處網站→註冊組→

學雜費減免網頁，下載相關申請文件，請於 102 年 9 月 1 日前將相關申

請文件親自繳交或用掛號方式郵寄至教務處註冊組(950 台東市正氣北

路 889 號) 
3. 請持完成學雜費減免後註冊單繳費 

註冊組 
2150 

就學 
貸款 

1. 請先完成學雜費減免後再辦理就學貸款 
2. 貸款金額即繳費單需繳交總金額，並可另加貸書籍費 3,000 元。 
3. 辦理流程請參考：http://ppt.cc/7Yt8（或至學校首頁→行政單位→學生

事務處→課外組→就學貸款→申請流程及須知） 
4. 第一次申請者應連同家長（未滿廿歲須含父母），攜帶三個月內全戶戶

籍謄本、印章、國民身分證、學生證及註冊繳費單，至臺灣銀行辦妥對保手

續（請先至臺銀就貸網   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 填寫貸款申請書，並

預約對保時段）， 
5. 持銀行申請書存根聯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就學貸款，並繳交代辦費

後，才算完成註冊手續 
6. 第一次申辦者需繳交：(1)銀行對保聯；(2)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帳號影本；

(3)註冊單；(4)繳交代辦費（就學貸款不得申請的部份） 
7. 續辦者需繳交：(1)銀行對保聯；(2)註冊單；(3)繳交代辦費（就學貸款

不得申請的部份） 

課外活

動組 
2221 

學校總機電話：(089)226389  註冊組：2110/2150 


